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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互斥。然而，格式塔圖所要描述的事實，正是要駁斥意識「取相分別」的虛妄性。

因為，眼識接收到「少婦與老婦」、「花瓶與對偶」的圖式本身是完整不變的圖式；「少

婦與老婦」、「花瓶與對偶」是彼此相互依賴而沒有任何的互斥與不共，因此見「老

婦」者必能自動轉換而見「少婦」，見「花瓶」者也必定能見「對偶」。因為「老婦」

圖形是在「少婦」圖形中形成，「花瓶」圖形是在「對偶」圖形中形成；若無「少婦」、

「對偶」，則「老婦」、「花瓶」亦不可得，反之亦然。若是有人只能見「老婦」、「花

瓶」，而不能見「少婦」、「對偶」，即使經人指示之後，仍然不能看見多重穩定性的

雙重呈現圖式者，則可知其眼識所依根必然是完好無缺的，但是其意識的勝義根所

具有的一般智能卻是不足的。因此，格式塔圖所強調的事實是，認知一定是以完整

不變的圖式為前提，不同的認知是雙重呈現彼此相互依賴或者一個圖形在另一個圖

形中形成，是可自動轉換認知的多重穩定性。若有錯認而堅執雙重呈現為「不共、

互斥」，或者只能見雙重呈現其中之一而不能全見者，必然是意識虛妄的「取相分

別」所造成，或者是認知系統的生理組織不全導致智能不足所造成。 

所以，以格式塔理論為核心的心理學，中譯為「完形心理學」，即是強調：人類

對於整體的認知，不是等同於部分認知的總和；人類的認知是整體性的、完整形態

的，而不是由各別部件的認知所組成的。因為眼睛接受外境的刺激，所見的內容是

沒有改變的，但是心中對於所見事物的認知卻是可能改變的，因而產生不同的認知。

所見是整體的，可是認知卻是有可能擇一部分而認知；而且選擇一部分的認知，一

定是在所見的整體下，才能產生其認知。所以，部分的認知，不能脫離整體的知覺

與認知。然而，呂凱文對於格式塔圖卻是強調「無法兩者兼具」，完全違背格式塔

理論所要強調的整體性，正是格式塔理論所要澄清的錯誤理解；因為如果整體的圖

形沒有含括兩者，如何可能擇一而認知，而說「無法兩者兼具」呢？一定是因為所

感知的整體圖形，必然已經「兼具兩者」，才使得認知可以自動地轉換於兩者之間。

由此可知，呂凱文對於格式塔圖的基本認知，是完全錯誤而顛倒的。既然對於格式

塔圖最基本的認知，都完全顛倒而錯解，則必然也產生錯誤援用。 

呂凱文錯解格式塔圖而主張：「此一典範轉移的辯證性的吊詭處更在於：兩者共

用與共構在同一佛教的圖式背景裡。」然而，真正的歷史事實是，佛教從來沒有典

範轉移的事實，因為佛教自始至終就是由釋迦牟尼佛所創始，直至今日，教主仍然

是釋迦牟尼，後代所有實證大乘佛法的菩薩們，不論為在家身或出家身，也都全部

認定釋迦牟尼是教主、是老師。因此，整體的佛教皆是共用與共構在釋迦牟尼佛作

為唯一教主的格式塔圖式的背景中；除此之外，別無任何小乘聲聞或辟支佛曾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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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而可以作為佛教的格式塔圖式。也唯有在釋迦牟尼佛作為唯一教主的格式塔

圖式中，才能夠看出屬於圖式的一小部分的聲聞、緣覺與菩薩。若是沒有釋迦牟尼

佛作為唯一教主的格式塔圖式，則不能存在任何部分的聲聞、緣覺與菩薩。因此，

佛教自始至終唯有釋迦牟尼佛，作為唯一典範的格式塔圖式背景。 

呂凱文在該文中所探討《央掘魔羅經》中的事件，以「追佛事件」為主軸而開

展出不生不滅法的教義，本質乃是大乘經；只是因為小乘聲聞阿羅漢只修聲聞法，

不修不證大乘菩薩所親證不生不滅的第八識如來藏，因此才將佛陀所親說的成佛之

道125 結集成為小乘經典。然而，小乘聲聞阿羅漢之所以能夠將本質屬於大乘的央

掘魔羅「追佛事件」，記載成為小乘經典，就是因為小乘經典只是大乘格式塔圖式經

典的一部分。若是沒有大乘格式塔圖式經典的事件，亦不存在格式塔圖式中的小乘

經典。 

                                                

也就是說，大乘法中佛果是整體，是由釋迦牟尼佛所代表；央掘魔羅所親證不

生不滅的第八識如來藏，是菩薩法道，是邁向成佛的唯一基石；小乘聲聞阿羅漢，

又從菩薩法道中，認知有聲聞解脫法。因此，整個佛教真正的格式塔圖是究竟清淨

而整體的佛果，具有對於生滅法與不生不滅法的究竟親證與了知；菩薩則雙證生滅

法與不生不滅法的內容，但是不能究竟具足圓滿了知；小乘聲聞與辟支佛，則是偏

證滅盡生滅法的現行，但是對於不生不滅法—第八識如來藏—的存在，只能相信而

不能親證。所以，小乘聲聞與緣覺法道，只能依於菩薩法道而存在，而菩薩法道又

只能依於究竟清淨的佛果而存在。如此，對於小乘聲聞與緣覺法道的認知，不能脫

離菩薩法道與佛位的認知，才是佛教的真正格式塔圖（完形）所傳達的正確意涵。 

呂凱文主張「大小共貫」的接榫工程，從最初到最終，皆將是不必要且不可能

的任務，本文則表示部分贊同。因為小乘的聲聞羅漢法，只是菩薩法道的極小部分，

欠缺菩薩法道的大乘法，如何可能貫串大乘呢？想要以小乘聲聞法來取代整體的大

乘法，而形成共同貫串的情況，當然是不可能。本文對呂凱文所說不贊同的部分，

則是菩薩法道的大乘法可以貫串小乘的聲聞羅漢法，因為小乘法本就含攝在菩薩法

 
125 「阿含」（Agama）的本意是師尊與弟子輾轉傳來，即是說釋迦牟尼佛之所以成就佛道，

就是因為釋迦牟尼佛未成佛前，仍為大乘菩薩時，即是跟隨之前的諸佛學習而最後成就

佛道。因此，成佛之道是師尊與弟子相承，從古佛次第輾轉傳至釋迦牟尼佛的古仙人道

跡。但南北傳的所有《阿含經》中，只有《央掘魔羅經》略示成佛之道的真見道意涵，

仍未敘述成佛之道的見道通達位內容，也未敘述修道位的內容及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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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本就正確接榫在一起，不需再由誰來接榫，當然沒有呂凱文所說不能接榫的

問題存在。就像是格式塔圖的部分，永遠就是部分，部分永遠不可能取代完整格式

塔圖式的整體。同樣的，對於格式塔圖的錯誤認知，也必然不可能認知真正「完形」

的意義。 

類似的情形：定性的小乘聲聞與緣覺，就是因為只能親證法界中生滅法的部分，

而且畏懼於親證大乘法所應親證的不生不滅法，因此對於法界的錯誤認知，導致錯

誤的行為而入於無餘涅槃。法界實相對於一切眾生，皆是同樣的顯現；可是，由於

所見缺乏又無所證，又有所畏懼，便會產生錯誤的行為。猶如本文發現，十種《央

掘魔羅經》的文本，是現代所有學者所同樣面對的文獻證據。若是對於所有文本中

都有的「追佛事件」所共同描述的格式塔圖，因為心中畏懼整體「追佛事件」所凸

顯出「心即開悟」的事實；為了避免面對「心即開悟」的難題，於是企圖以隱匿的

手法、轉移焦點的方法，以與佛教無關、與法界實相無關的耶穌教釋經學方法，乃

至以自己錯解格式塔圖的認知，將佛教經典與耶穌教新舊約等同視之，本質已有「佛

耶共貫」的意涵。本文認為這類嘗試將「佛耶共貫」的接榫工程，從最初到最終，

皆將是不必要且不可能的任務；因而任何嘗試「佛耶共貫」的動機與接榫工程，實

是與呂凱文對於法界實相「格式塔」圖式的「虛妄分別」與「視域執著」相關。因

為法界客觀地存在著生滅法與不生不滅法二類法，不是任何言說與扭曲所能改變。

由此可知，呂凱文對於格式塔圖有嚴重的錯解與錯用，對於格式塔圖也是落入自己

的想像中，而不是真正的佛學研究。 

九、生物擬態之謬誤 

前節已經略說呂凱文該文文題「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中，其實並

沒有「聲聞經大乘化」的問題，而是呂凱文對於歷史的想像。會有聲聞經與大乘經

並存的現象，是由於聲聞人對於大乘事件，因為沒有親證大乘法而畏懼於大乘法，

所以同時聽聞大乘經時不能成就所有念心所，只能成就與小乘聲聞法有關法義的念

心所，以致將大乘法結集成聲聞經。於是大乘菩薩對於被曲解的大乘事件，必然要

重新結集大乘經典，還原以大乘經典為本質的事件內容。本文亦以呂凱文刻意隱匿

諸經共有的「追佛事件」作為對比，證明聲聞人不能成就念心所的道理，證明不存

在呂凱文所說「聲聞經大乘化」的問題。因此，呂凱文在文題中宣稱「聲聞經大乘

化」，是不符合佛教弘化歷史的事實，也不符合佛陀所說成佛之道教義的歷史事實；

真正的歷史事實是，大乘事件被簡化為聲聞經，所以一開始就存在的《阿含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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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乘經典聲聞化」，才是真正的歷史事實。 

文題中，關於「詮釋學策略」是呂凱文想要獲得的結論，也是其所要表達對大

乘法的價值判斷。呂凱文在該文中說： 

其次，回到附表三。從附表三的大脈絡，更清楚看到第二段落「佛陀調伏央

掘魔羅的事件」與第九段落「波斯匿王帶兵擒拿殺人犯央掘魔羅」兩處，明

顯挪用自聲聞版《央掘魔羅經》劇情。在這個大脈絡下，我們更能鳥瞰到大

乘版《央掘魔羅經》改寫聲聞版《央掘魔羅經》的詮釋學策略了！大乘佛教

借用與聲聞版《央掘魔羅經》「相同的」經名，並分別安插與聲聞版「相仿

的」主軸劇情於前後兩個重要的敘事段落中，這種求得與聲聞經「相似的」

外表的作法，類似生物學上的「擬態」（mimicry）。要言之，「擬態指的是一

個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獲得與另一種成功物種相似的外表，以欺瞞捕獵者遠

離擬態物種，或者是引誘獵物靠近擬態物種」。特別是就「引誘獵物靠進擬

態物種」而言，這是一種「攻擊性擬態」（aggressive mimicry），亦即捕食

者或寄生物將自身進行擬態，透過與另一種生物（這種被模擬的生物可以是

獵物或宿主本身）外表或氣味的相似性而從中獲益。就佛教典範轉移的歷程

而言，大乘佛教透過與聲聞佛教相似的外表或內涵的擬態，混淆新佛教典範

反對者的視聽與降低其戒心，吸引舊佛教典範者親近與認同新佛教思想。聲

聞乘不僅是大乘的宿主，亦是其宣教改宗的勸誘對象。126 

呂凱文認為第（7）經「明顯挪用自聲聞版《央掘魔羅經》劇情」，即是意味著：

所認定第（1）至第（6）經只是「聲聞版劇情」，只是聲聞人所編寫的「劇情」，而

這樣的「劇情」竟然被大乘經所「挪用」。換言之，呂凱文並不認為央掘魔羅的「追

佛事件」等等敘事元素的內容，是一項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而只是由聲聞人編寫

的「劇情」，而大乘菩薩竟然完全不尊重聲聞人創作的心血而「挪用」相同的「劇情」。

因此，呂凱文的主張，不但要推翻大乘經典，同時也要推翻聲聞經典；而且主張所

有的聲聞經，只是為宣教而編寫的「劇情」，所有的佛教經典，都是為宣教而編寫種

種不是事實存在的「劇情」。因為，如果央掘魔羅確實因為「追佛事件」，而發生「心

即開悟」的事實；如此真實發生的事實，即使分由不同人記載，而成為略有出入的

                                                 
126 呂凱文著，〈從兩類《央掘魔羅經》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佛學研究中心學

報》第 11 期，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台北），2006，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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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如何可以說為「明顯挪用自聲聞版《央掘魔羅經》劇情」呢？ 

例如，同一件社會事件，由不同的報章雜誌先後記載成為不同的報導，可以說

後記載者「挪用」先前記載的「劇情」嗎？因為現見報章雜誌對同一事件，經常詳

略、先後彼此不同，乃至內容有彼此矛盾的現象，但是從來沒有因此產生「挪用劇

情」的問題。唯有文學創作的故事、虛擬情節的小說等等的「劇情」，才會有「挪用」

的問題。由此可知，呂凱文將整個佛教賢聖所記載創教傳化過程的經典，經過數千

年存在而流傳的事實，只是當作文學的創作，而非歷史事實，以推翻所有佛教經典

在教義實證上的可能性，如同二十世紀末從事佛學研究的一神教徒，公然主張「釋

迦牟尼並非歷史人物」一般可笑。髻智比丘在《親近釋迦牟尼佛》中說： 

儘管十九世紀期間，有關的研究澄清了部分的疑雲，不多久學者們又有了爭

論，才剛確定的歷史上佛陀的特質，在學者論戰中又再次模糊，這樣的爭議

也逐漸淡化了。到了十九世紀末，由文獻的評估與典籍的整理，可發現佛陀

出現在歷史上的這一事實是確實無疑的。127 

如果佛陀出現在歷史上已經確實無疑的，而除了佛陀之外的所有佛教人物皆是

佛教徒所創作的「劇情」嗎？而呂凱文在上文中，就是主張除了釋迦牟尼佛之外，

所有的佛教人物皆是創作出來的「劇情」，因此才會有「挪用」的情況發生。由此可

知，呂凱文對於南北傳經典共傳有「央掘魔羅」此人，也認為只是編寫的「劇情」，

而非真實的歷史人物，以致於隱匿赤沼智善迻譯南北傳《法句經》共傳央掘魔羅追

佛事件的文句。因此，呂凱文論文所要傳達的意思只是其對佛教歷史的想像，而非

佛學研究。 

呂凱文在上文中說，依照該文中附表三的 10 個段落，其中第二段落與第九段落

皆「挪用」自聲聞版劇情，其餘皆是「新添的」。意謂第（7）經整部經典，若不是

「挪用」自聲聞版劇情，即是虛構而「新添的」劇情。並且暗示第（7）經與聲聞版

劇情只有「相仿的兩處」，故有極大的差異而不可信。呂凱文企圖由此證明：第（7）

經是大乘經，只有兩處與聲聞版劇情相仿，而該兩處劇情只是用來作為「攻擊性擬

態」之用。 

                                                 
127 髻智比丘著，《親近釋迦牟尼佛》，城邦文化（台北），200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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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文第五節的〈表一〉中，第（1）至第（7）係引用該文所製作的「敘事結

構表」，並綜合統計該文所認定聲聞經的 11 個敘事元素中，第（7）經與聲聞經有 7

個敘事元素相同，而且有 4 個敘事元素少於聲聞經，並沒有任何「新添的」。然而，

在上文中，卻變成只有「相仿的兩處」。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數量落差呢？ 

這是因為呂凱文為了獲得「有許多新添的劇情」的結論，因此將「師母求歡」、

「師教殺人」、「殺母事件」與「追佛事件」等等 4 個敘事元素濃縮隱入該文附表三

的第二段落「佛陀調伏央掘魔羅的事件」。128 以此塑造出大乘經與聲聞經極少相同

的錯覺。由此可知，呂凱文為了獲得預設的結論，所採用的「策略」了。 

當想要獲得「第（7）經是經過『改寫』而來」的結論，便製作「敘事結構表」

有許多相同的敘事元素，以形成第（7）經是逐漸新添敘事元素的印象；因此綜合聲

聞經的 11 個敘事元素中，第（7）經有 7 個相同，而且是逐步「新添的」。當想要獲

得「第（7）經是只有兩處與聲聞經相仿的擬態」，則將其餘四個敘事元素濃縮在同

一個段落中隱藏，而原來相同的「出家受戒」、「證阿羅漢」等敘事元素，皆忽略不

計，只承認「遇波斯匿」敘事元素為另一個相同的段落。於是，便可以獲得「第（7）

經是只有兩處與聲聞經相仿的擬態」。 

關於諸經原來將「出家受戒」、「證阿羅漢」視為相同的敘事元素，而呂凱文竟

然將之視為不相同的敘事元素與段落。「出家受戒」中，央掘魔羅的「一歸依」—

轉依於如來藏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其實已經完全歸依一切的戒律，因為一切戒律

皆依第八識如來藏的法性而建立。經文中已經清楚地說明其中的道理，呂凱文卻以

字句表面的不同，便將之視為不同，以證成其預設之目的。「一歸依」中，有關於戒

律的道理，非本文所探討的主題，故略而不論。129 

至於「證阿羅漢」在該文附表三的第六段落亦有相同的敘事元素： 

                                                 
128 該文的附表三，請見本文第 173 頁的引用資料。 
129 關於一切世間的道德戒律，皆是學習如來藏純善的功能體性而施設建立。請參閱：陳介

源、蔡禮政著，〈以《阿含經》略論道德的根源—並略評釋昭慧《佛教後設倫理學》〉，

《正覺學報》第二期，正覺教育基金會（台北），2008，頁 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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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大乘《央掘魔羅經》敘事結構分析表130 

段

落 

主題 出場人物與內容概要 出處與

備註 

六  大眾移

至給孤

獨園，

佛陀介

紹諸方

佛國世

界與佛

身觀 

央掘魔羅自稱尋聲即得阿羅漢果，佛陀邀請他

到給孤獨園廣度眾生。大眾以神通力前往後，

諸佛遣諸方諸大菩薩來見央掘魔羅。於天龍八

部以偈頌讚歎「南無央掘魔羅」後，世尊要央

掘魔羅與文殊俱往拜訪六方各十恒河沙剎的諸

佛國世界。文殊回報：諸佛國無五濁、無女人、

無聲聞緣覺，唯有一乘。隨後佛陀講述累世所

修的種種佛身觀。 

T2,p53

2b-537

c 

既然，該文中已經整理出第六段落的經文中「央掘魔羅自稱尋聲即得阿羅漢

果」，則表示第（7）經中確實也有「證阿羅漢」的敘事元素。呂凱文該文亦曾承認

「證阿羅漢」是共有的部分： 

相較於附表三從大脈絡著眼，附表四則是從細脈絡著眼，這部份旨在對比出

大乘版《央掘魔羅經》與聲聞版相關的細部的敘事結構與敘事元素，彼此密

合到何種程度。先就敘事結構看，從附表四，明顯看出第（7）經求那跋陀

羅譯的大乘《央掘魔羅經》共有的部份提到「師母求歡」、「師教殺人」、「殺

母事件」、「追佛事件」、「出家受戒」與「證阿羅漢」等項，缺乏的部份是「婦

女產難」、「諦語安產」、「安忍受報」與「本生譚」這幾項。131 

上文既然已經承認「證阿羅漢」，是第（7）經與其他聲聞版共有的敘事元素，

豈可在同一節中突然又否定「證阿羅漢」是相同的段落呢？豈可一下子說第（7）經

與聲聞版有 7 個相同的敘事元素，故為聲聞版所「改寫、新添」而成？一下子又說

第（7）經與聲聞版只有「相仿的兩處」，故為聲聞版劇情的擬態呢？如此同樣的文

獻資料，豈可隨著自己所想要獲得的結論，而隨意變更敘事元素與敘事結構分析的

                                                 
130 本文引用該文附表三的第六段落，其餘段落皆與「證阿羅漢」完全無關，故略而不錄。

呂凱文著，〈從兩類《央掘魔羅經》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佛學研究中心學

報》第 11 期，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台北），2006，頁 70。 
131 呂凱文著，〈從兩類《央掘魔羅經》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佛學研究中心學

報》第 11 期，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台北），2006，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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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忽而說有許多相同的敘事元素，故為「改寫、新添」；忽而又說只有「相仿的

兩處」，所以是擬態。如此隨意變更分析的原則與標準，同一個敘事元素亦可以忽而

相同，忽而不相同；即使相同，也可以忽多、忽少。這種隨著想要獲得的結論，而

隨意變更分析的原則與標準，正是文學類別的誇飾分析手法。如果佛學研究界都隨

同呂凱文開了這扇文學想像濃厚的方便門後，一種歷史想像的「虛妄分別」與「視

域執著」，也就無法扼制地直接進入佛學研究的殿堂中。那麼佛學研究再也不是一種

理性的研究，再也不必根據客觀的文獻證據，只要信口胡言即可了。因此，呂凱文

所據以論述的資料基礎，完全不是佛學研究，只是屬於預設立場而邏輯錯亂、胡言

亂語式的歷史想像與文學類別的誇飾分析手法罷了。 

呂凱文將生物擬態套用在客觀存在的大乘菩薩法道與聲聞法道，主張「聲聞乘

是大乘的宿主」，是適用上的錯誤。既然，生物擬態是「生物」才有的作為，而「聲

聞乘」與「大乘」是無情的「車乘」而非有情的「生物」。大乘與聲聞乘的法義是依

於法界中，存在生滅法與不生不滅法二種法的大分類，而建立施設的；它們是客觀

存在於法界中的「法道」，根本不是有情，如何有「生物擬態」的可能呢？所以，呂

凱文以世間法中的生物擬態，作為出世間法中二種法道彼此關係的比擬，完全不符

合適用上的邏輯關係，純粹是文學類別的修辭誇飾手法，沒有任何合理性與學術研

究的知識成分。 

即使大乘佛教是由生物組成，但大乘佛教是依於客觀存在第八識如來藏之親證

而建立成佛之道，秉持著一切眾生確實皆有第八識如來藏的實相，故皆可成就佛道

的慈悲而建立，乃至依於嚴持大乘菩薩三聚清淨戒律，132 並沒有任何的欺瞞或虛

妄不實。但聲聞乘只是大乘佛教廣大教法之中，僅佔極小部分的分段生死解脫而已，

不迴心阿羅漢們對於第八識如來藏的存在完全沒有親證。因此，究實而言，大乘才

是聲聞與緣覺小乘所寄生的宿主；若是沒有大乘的代表—釋迦牟尼佛—成就佛道

後，依於大乘不可思議解脫中析出分段生死的聲聞解脫，而宣說建立聲聞解脫道，

則根本不能存在聲聞小乘教法。 

然而，任何寄生在大乘法中而實證聲聞解脫果的小乘人，皆不敢有任何一語妄

                                                 
132 大乘菩薩三聚清淨戒律，係指饒益有情戒、攝律儀戒與攝善法戒。《瑜伽師地論》卷 40：

「云何菩薩一切戒？謂菩薩戒略有二種：一、在家分戒，二、出家分戒，是名一切戒。

又即依此在家、出家二分淨戒，略說三種：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

戒。」（《大正藏》冊，頁 511，上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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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於大乘佛教，因為他們確實深知：自己只是寄生於大乘的慈悲與究竟義之中，大

乘才是宿主，自己只是寄宿者；若是有一語不利於大乘宿主者，則必然不能順於解

脫，必然淪墮於三惡道中，因為忘恩負義相應於惡道的緣故，也因為小乘聲聞經不

能外於大乘佛經而得立足於世間故。任何敢發表不利於大乘佛教之言論者，必然是

知見不如小乘初果人的外道凡夫，必然是不持守任何戒律的外道凡夫。只有完全無

知於佛教三乘教法，完全不信於因果律則者，不持守任何戒律的外道凡夫，方才敢

有一語不利於慈悲且真實無虛的大乘佛教。因此，呂凱文主張「聲聞乘是大乘的宿

主」，正好是顛倒事實而虛妄不實的言語，只是無知於佛教三乘菩提、無知於因果、

無知於戒律的歷史想像，而不是佛學研究。 

但是，呂凱文所指稱的生物擬態，特別是「攻擊性擬態」，筆者同意確實是存在

於佛學研究的領域中。筆者同意，例如，佛學學術研究者是「生物」，有些佛學學術

研究者在學術進化的過程中，獲得與另一種成功學者相似的研究外表，以隱匿的手

法欺瞞讀者，引誘讀者親近擬態學者；亦即擬態學者將自身進行擬態，透過與其他

類似的學術研究方法，表面或分析統計的相似性而從中獲益。這種擬態學者的策略，

就是透過與真正佛學學術研究相似的外表或內涵的擬態，混淆歷史想像的反對者的

視聽與降低其戒心，吸引想要真正研究佛學的讀者親近與認同其錯誤的研究方法。

大乘佛教不僅是擬態學者所寄生而吸取其資源的宿主，亦是擬態學者所要攻擊與破

壞的對象。由本文以上的明確舉證，呂凱文自身豈不是難免這個過失？ 

同樣的，佛學研究的機構是「生物」所組成，有些佛學研究機構在學術進化的

過程中，獲得與另一種成功學者相似的研究外表，接受以隱匿的手法、錯誤的歷史

事實，以及以其他宗教信仰為本質而欺瞞讀者，引誘讀者親近擬態機構；亦即擬態

機構將自身進行擬態，透過與其他類似的學術研究方法，表面或研究分析的相似性

而從中獲益。這種擬態機構的策略，就是透過與真正佛學學術研究相似的外表或內

涵的擬態，混淆歷史想像的反對者的視聽與降低其戒心，吸引想要真正研究佛學的

讀者親近與認同其錯誤的研究方法以及歷史的想像。大乘佛教不僅是擬態機構所寄

生而吸取其資源的宿主，亦是擬態機構所要攻擊與破壞的對象。 

所以，筆者認為呂凱文「攻擊性擬態」的說法，正好應該適用在「藏傳佛教」133 

                                                 
133 「藏傳佛教」是另一個對真正的佛教進行「攻擊性擬態」的組織，因為「藏傳佛教」其

實是印度教中性力派滲入佛教，是繼承印度所謂的「祕密大乘」而傳入西藏成為「喇嘛

教」；因此，「藏傳佛教」，應該正名為「喇嘛教」，根本不是屬於佛教的支派。然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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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自己身上。因為大乘佛教是由十方三世諸佛與菩薩所共同建立，依於大乘佛教

可以實證法界實相而可獲得生命的解脫與智慧。大乘佛教所敘述內容的指向標的，

本質上是一切眾生的宿主，本已承載一切眾生昇於三善道中，乃至獲得解脫與成就

佛道，一切眾生皆寄生於猶如大海般的大乘佛教中。然而，一切眾生在大乘佛教的

法海中，有二種區別：第一種寄生於大乘佛教中，而與大乘佛教共生，以實證的方

法，忠於歷史事實，誠實論證佛法，弘揚有益於一切眾生的大乘佛教，則一切與大

乘佛教共生的眾生—包括所有的佛學研究者或機構—可以獲得未來無邊的福德與智

慧。第二種寄生於大乘佛教中，而不願與純善的大乘佛教共生，乃至以文學類別的

修辭誇飾手法、隱匿文獻證據的手法、違背歷史事實的手法、假藉性質不符的基督

教釋經學來解構佛經的手法，以如是各種不當的手法，假藉佛學學術研究的擬態，

攻擊大乘佛教，意欲解構大乘佛教、破壞大乘佛教，則必然遠離未來無邊的福德與

智慧；而各人獨有的如來藏對因果律的主動執行，並不會因為佛學研究者的信或不

信而有所不同。 

綜合上述所論可知，呂凱文以生物擬態類比於非生物的聲聞乘與大乘法教，是

類比的錯誤。然而，在佛學研究的領域中，確實存在有攻擊性的生物擬態。這種攻

擊性的生物擬態，只是在外層或內涵上擬態；實際上是使用種種文學類別的修辭誇

飾手法、誇飾分析手法，缺乏分類、分析的一致性與標準，乃至使用隱匿文獻證據

等等不道德的手法；一面吸引佛教的修行者，一面吸取佛教的資源，但實際上則是

攻擊佛教、推翻佛教。由此可知，此種攻擊性的生物擬態，不論是研究學者或者是

研究機構，其所進行的學術研究完全不具邏輯性、知識性與理性，完全只是歷史想

像，背棄學術精神而非佛學研究。 

十、結論 

本文對於呂凱文所造該文與該文（1）中許多錯誤的主張，選擇其中極少部分的

文字進行分析探討。如果要完整地評論這二篇論文所有的錯誤，沒有書籍的規模恐

不能成辦。然而，呂凱文的論文的主要錯誤，所顯示的不是其個人佛學研究的侷限

與不足而已，而是代表著近代學術領域對於佛學研究的盲點與預設立場。 

近代佛學研究經常採用史學方法，而且認為所採用的「經文批判」是正確的研

                                                                                                                                        
論是「祕密大乘」或「喇嘛教」，本質上都不是佛教。由於此議題屬於比較宗教學的範圍，

故略不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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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其實，「經文批判」有其研究的侷限與不足，並且常常犯下疑古派邏輯上的

錯誤。歷史學者杜正勝在《新史學之路》中，對於疑古派有一番回顧： 

疑古派看重傳說演變的經歷更甚於史蹟的原貌，雖說只論傳說，不論史事，

其實無形中把史實抽空了，再來編織所謂傳說的「經歷」。歷史研究本來只

能就少數留傳下來的史料論證其史實，也就是據史料之「有」而說「有」的

史事，不能因為史料不傳而斷定必無其事。……傅斯年在中山大學寫的講義

〈戰國子家敘論〉（在民國十六、七年間）也說：「以不知為不有，是談史學

者極大的罪惡。」134 

呂凱文運用「經文批判」的方法，所呈現的正是疑古派「以不知為不有」的「極

大的罪惡」。也就是說，對於自己所不能實證的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就推定其一定

不存在。這種傲慢的態度，即是古今凡夫學者的「極大的罪惡」，而今尤為熾烈。

因為「經文批判」的方法本身，只是依憑文本字句的比對，是知識性極低的方法，
135 並不能重現佛陀與諸外道，彼此依於所修所證而論證解脫、智慧的內涵。然而，

採用「經文批判」的方法，卻又不能尊重文獻證據，目的只是反過來想要推翻已經

存在的文獻證據，結果必然不能正確瞭解文本的「真實意涵」；距離知識，則又更遠，

遑論智慧。 

如果想要真正瞭解佛教經典文字的「真實意涵」，重現古代人類修證的歷史與過

程，唯有親自修行、親自思惟、親自探索解脫的過程，親自實證解脫的智慧與功德，

才能夠正確解讀佛教經典的「真實意涵」，而重現歷史。因為唯有自己親歷修證的過

程，才能重現佛教經典所描述的人物的修行過程與事實，並且瞭解佛教經典文句所

要傳達的「真實意涵」。所以，唯有自身親歷修證的過程與事實，才能補足過去歷史

中失落的環結。若是自身沒有任何修證的體驗，則是其實無形中把史實抽空了，再

來編織所謂傳說的「經歷」。凡是沒有自身修證體驗者，又不願意尊重現存的文獻

證據，對於與自己預設立場相違的文獻證據加以推翻，又無可以推翻的絲毫根據，

則其所談論的佛教史實，皆非真正的重現史實，而是把史實抽空了，再來編織自己

                                                 
134 杜正勝著，《新史學之路》，三民書局（台北），2004，頁 99。 
135 此處所說「經文批判方法」，是知識性極低的方法，有二層意義：一、所需的知識性基礎

極低，就是熟悉語言工具而已；二、所獲得的知識性極低，因為對比文字是層次極低的

勞力密集技能，只能獲得字句表面差異的訊息，或是語言溝通意義上的可能性。關於「經

文批判方法」的探討，非本文的核心議題，故不予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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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中所謂傳說的「經歷」。 

歸納呂凱文「兩類《央掘魔羅經》」的錯誤，就是因為自身完全沒有任何修證的

體驗，又不願尊重文獻證據，所以只能假借錯誤的標準，恣意的變動標準，為自己

想像中「經典演化」的歷史，編織所謂傳說的「經歷」。而所謂傳說的經歷，其實又

只是另一位學者把史實抽空了，再編織歷史的想像而已。所以，所有缺乏出世間修

證的體驗者，必然不能正確瞭解佛教的歷史，便「以不知為不有」，提出種種荒謬

的主張，在學術界造下「極大的罪惡」。 

然而，這些「極大的罪惡」的主張，皆禁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因為歷史事實

發生的本身，已經賦予一定而不可能被改變的邏輯意義。然而，疑古派的學者由於

缺乏修證的體驗，又不肯虛心遵從佛教實證者符於文獻與史實的說法，於是假藉「經

文批判」的方法，無根據地刻意推翻文獻證據，編織充滿歷史想像的「經歷」。但是，

這些充滿歷史想像所編織出來的「經歷」，必然缺乏邏輯的一致性；必然在有實證體

驗者，依據文獻與史實所賦予的邏輯意義下，顯露出其矛盾與錯誤。因此，對於佛

教歷史的探討，仍然要以修證的體驗以及正確的文獻證據，作為重新認識史實的基

礎。若是不願從事修證的體驗，又不願尊重正確的文獻證據，則必然不能重現過去

佛教賢聖的歷史，必然落入所謂「其實無形中把史實抽空了，再來編織所謂傳說的

『經歷』」的「極大的罪惡」中。 

本文發現，現代佛學研究學者的通病在於對「釋迦牟尼佛成佛即是代表大乘

法」，是完全缺乏認識的；對於「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宣說聲聞與緣覺，即是代表

大乘法含攝聲聞與緣覺、代表大乘經典必然含攝聲聞經典、代表聲聞經典不能獨立

於大乘經典之外……」的道理與歷史事實，也是完全缺乏認識的；對於「釋迦牟尼

佛成就佛道，就是代表釋迦牟尼佛厭棄小乘聲聞與辟支佛」的道理與歷史事實，同

樣缺乏理解……。也就是說，採用錯誤的研究方法及錯誤的文獻，必然導致對於佛

教史實所賦予的歷史意義，完全缺乏認識，而陷入歷史想像之中。因此，本文認為

「釋迦牟尼佛出現於歷史上，到底有什麼樣的邏輯意義與歷史意義」，正是佛學研究

學者急需認識的內容。 

釋迦牟尼佛是世界性的歷史人物。然而，十九世紀末近代西方強權，才確認佛

陀是歷史上真實的人物，而非虛構想像的人物。如果進行佛學研究，卻是對「這一

位世界性的歷史人物—釋迦牟尼佛，在其所創立的佛教之中，到底代表著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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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缺乏認識，則其研究成果必然產生謬誤。髻智比丘在《親近釋迦牟尼佛》

一書中說： 

雖然如此，蘇聯學者徹爾巴斯基（Stcherbatsky）在 1920 年代末所說的話，

至今依然適用。他說：從歐洲以科學方式研究佛學以來，已過了一百年，然

而我們對此宗教及其哲學的根本教義的了解，仍處在黑暗中。沒有任何宗教

像佛教這樣，如此難以清楚明確地說明。136 

上述「我們對此宗教及其哲學的根本教義的了解，仍處在黑暗中」的話，至今

仍然適用。上文中說歐洲以「科學方式」研究佛學，有一百年以上，並不正確。因

為從歐洲到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從近代到目前為止，所謂的「科學方法」只是侷

限於文獻學方法、考證方法、詮釋學方法、語源分析等等錯誤的方法，皆不曾採用

過正確的研究方法—實證的方法。因此，近代學術界的佛教研究，從來沒有採用

過正確的研究方法，所以對於佛教及其哲學的根本教義的了解，仍處在黑暗中。 

方法上的錯誤，只要重新確認其錯誤而改採正確的方法，即能突破黑暗。然而，

最嚴重的黑暗不在於方法，而在於預設立場，不能誠心誠意地追求真理；例如，刻

意地隱匿文獻證據。赤沼智善在《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的「央掘魔羅」條中，

已經條列出本緣部有《六度集經》、《賢愚經》與《出曜經》等三部經典，皆與央掘

魔羅有關。呂凱文宣稱其論文係以赤沼智善《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的成果作為

研究基礎，竟然將所引論文中《出曜經》的文獻證據刻意隱匿，以證成其「本生譚

是文學類別的修辭誇飾手法」。這種心態不誠實的研究方法，才是佛教研究中最黑暗

之處。因為如此隱匿文獻證據所獲得的結論，有什麼樣的有效度、可信性呢？因此，

佛學研究的黑暗，不只在歐洲「科學方法」上的黑暗，也不只是在台灣「科學方法」

上的黑暗。更大的黑暗，是來自於佛學研究者，預設立場而隱匿文獻證據所呈現出

來的內心黑暗。 

但是，佛學研究者—譬如呂凱文—單獨隱匿文獻證據，不實地宣稱「從未見過初

期佛教使用過『小乘』詞彙」，妄稱「《瑜伽師地論》亦未見到『小乘』一詞」；像這

樣多處違於文獻證據的不實言語，若沒有組織性的配合，137 也無法成功。因為本文

                                                 
136 髻智比丘著，《親近釋迦牟尼佛》，城邦文化（台北），2006，頁 8-9。 
137 組織性的配合，係指論文編輯審查單位喪失其基本審查功能的效度，不能發揮其基本專

業驗證的功能，使得論文作者，可以假藉刊行單位的聲譽與管道，遂行傳播其不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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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評的該文係刊登於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所印行的《佛學研究中

心學報》。國家所成立的大學院校之「佛學研究中心」，對於所要刊登的學術論文，難

道沒有能力查證其文獻證據嗎？「經文比對」不是「經文批判」中最基礎的技能嗎？

如果「佛學研究中心」，連最基礎「經文比對」的查證，都不能具備有效度，138 如何

能夠稱為「佛學研究中心」呢？如果「佛學研究中心」，有能力進行「經文批判」中

最基礎的「經文比對」，卻放任研究學者隱匿文獻證據，提出多處違反文獻證據的主

張與推論。這才是佛學研究中，最黑暗之處。 

除此之外，該文對於釋迦牟尼佛出現於歷史上的意義，提出種種違反歷史事實

而陷入歷史想像的主張；「佛學研究中心」之審查，亦通過其論文而刊登。難道國立

台灣大學文學院之「佛學研究中心」，對於違反歷史事實而陷入歷史想像的主張，其

審查也不能具備有效度嗎？如果對於陷入歷史想像的主張，尚且不能具有審查效

度，那麼只能稱為是「歷史想像中心」，而不應該稱為「佛學研究中心」。如果有能

力進行歷史事實的查證，卻放任學者提出種種違背歷史事實的主張，即是佛學研究

中，另一個最黑暗之處，這是第二種黑暗。 

再者，該文係以《基督教釋經學手冊》作為標準的研究方法，則顯示其論文是

以基督教思想作為論述的標準。既然以基督教思想作為論述的標準，如何能夠歸屬

於「佛學研究」呢？既然稱為「佛學研究中心」，則應該是以佛教教義作為論述的標

準，而非以基督教思想作為論述的標準。如此以基督教思想作為論述標準的論文，

竟然可以通過審查而刊登，則其審查最基本的標準實已蕩然無存。如果以基督教思

想作為論述標準，則該「佛學研究中心」所採用的標準並不符合學術研究的常態與

精神，則不應該稱為「佛學研究中心」，而應該改稱為「基督教研究中心」；除非台

灣大學文學院的「佛學研究中心」，可以證明出世間法的佛教本質與世間法的基督教

本質是完全一樣，而沒有任何的差異。 

然而，很明顯的，所有的比較宗教學中，從來沒有任何人主張基督教與佛教的

                                                                                                                                        
張。此處概指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以及正觀雜誌社。本文中所說呂凱文

隱匿文獻證據之部分，係與佛學研究中心有關；不實宣稱之部分，係與正觀雜誌社有關。

但是為了簡化行文，僅以佛學研究中心作為說明。 
138 此處所指佛學研究中心應作的「經文比對」部分，係指隱匿《出曜經》文獻證據之比對，

敘事基本結構漏失諸經都有而且是諸經經文主軸的「追佛事件」之比對，以及央掘魔羅

「證阿羅漢」是諸經所共通之比對等等應行比對之事項，為簡化行文，不一一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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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是完全相同，而可以視為同一類宗教。既然，基督教與佛教是截然不同的宗教，

如何可以《基督教釋經學手冊》作為佛學研究標準的研究方法，並且通過「佛學研

究中心」的審查呢？如果「佛學研究中心」有能力分辨佛教與基督教是二種截然不

同的宗教，卻放任學者以基督教思想作為佛學研究的標準，即是佛學研究中另一重

最黑暗之處，是第三個黑暗。 

因此，誠如髻智比丘引用徹爾巴斯基所言：「我們對此宗教及其哲學的根本教

義的了解，仍處在黑暗中」。而這種黑暗，不是局部的黑暗，不是一人、二人的黑

暗，也不僅是地域性的黑暗，而是在方法上、態度上的黑暗，更是組織性、全球性、

全面性的黑暗。 

本文以評論呂凱文的論文，以顯示學術界對於佛教的嚴重誤解。而宣稱以理性、

博學、智慧而追求真理的學術界，在佛教歷史、義理、文學的理解上，仍然充滿著

黑暗與無明。本文希望藉此評論，突破歷史的黑暗，敲破眾生無始以來的無明殼。

希望以此小火、小光，遍燃無明大木，照耀世間，令學術界及社會廣大人群，能了

知小乘聲聞與大乘佛法之異同，除了因此而不再繼續誤會佛教以外，並得以藉此盡

向大乘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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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Research versu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 Brief Comment on Kevin Lu’s  

“How Did Mahayana Buddhism Reform Savaka Sutta?: On Mahayana’s  

Hermeneutical Strategies by Two Kinds of Buddhist Paradigms  

of Aṅgulimāla Sutta” Based on The Agama Sut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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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jen University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a fact that Buddha Sakyamuni appeared in history and founded Buddhism. However, 

very few people know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is fact; even the Buddhist researchers of the 

academia are ignorant about it. The Buddhist researchers discuss Buddhism from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history, literature, art, etc. Nevertheless, if one cannot start from the Buddhist doctrine 

with the method of actual realization, he will be unable to have a solid view on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Buddhism.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given by the basic facts of Buddhist hist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Kevin Lu’s many wrong claims about Buddhist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his paper. For 

example, Lu claims that “Sravaka Buddhism,” which represents Buddha Sakyamuni’s initial 

teachings, is the “old Buddhism” and “Mahayana Buddhism,” which appeared after Sectarian 

Buddhism, is the “new Buddhism.” This claim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historical fact and reveals 

that Lu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Buddha Sakyamuni becoming a Buddha. 

The fact that Buddha Sakyamuni became a Buddha exactly represents Mahayana Buddhism by 

itself; Buddha Sakyamuni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real representative of Mahayana Buddhism. 

When Buddha Sakyamuni became a Buddha, Mahayana Buddhism was founded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Buddhism neither has the difference of new and old nor exists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n “Sravaka Buddhism,” “old Buddhism,” “new Buddhism,” “Sravaka model” or 

paradigm shift. 

Lu’s standard of categorization on sutras, based on hi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oo, is ful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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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sistency of logic and conflicts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manifest that the real Buddhist 

research should not fall into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is article makes comments on a few 

selected topics in Lu’s paper as follows: 1. New and old Buddhism, 2. Commensurability and 

Incommensurability, 3. Definition of categorization, 4. Hidden documental evidence, 5. Fearing 

Buddhist doctrine, 6. Analyzing Buddhism based on Christian hermeneutics, 7. Misunderstanding 

the Gestalt paradigm, 8. Biological mimicry. 

Lu’s several kinds of wrong claims exactly represent the fact that the Buddhist research of the 

academia is lack of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historical meaning about Buddha Sakyamuni’s 

appearance in the history; they bring up several discourses but ignoring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Buddha Sakyamuni’s existence. Consequent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Buddhist 

researchers of the academia is to understand Buddha Sakyamuni correctly if they want to have a 

precise interpretation on the Buddhist history and literature. Based on several historical facts, this 

article brings up their historical meanings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al Buddhist 

research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Keywords: Mahayana being not the Buddha’s teachings, incommensurability, Sravaka model, 

Mahayana model, Gestalt paradigm, biological mimicry, new Buddhism, old 

Buddhism, religious caste system, Aṅgulimāla 

 




